
附件4

河东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执法清单
行政
机关
名称

受委
托组
织

执法人员
委托执
法依据

委托执法事项
及权限

委托期限
委托机关
权利义务

受委托组织
权利义务

法律责任

河东区
市场监
督管理
局局

临沂市
河东区
市场监
督管理
综合执
法大队

刘夫峰、张作勇、葛祥菊 

、胡俊丽、赵爱国、王立

彪、韩继文、陈福海、赵

守会、于欣红、褚福聪、
赵娜、张佃青、潘廷林、

张学平、王利萍、韩庆玲

、杨帆、刘再强、陶志全

、高原、刘晶、管宝盘、
艾茂星、孙式宽、郁章敏

、乔文现、林庆铎、解勇

、林凡岭、马士良、孙成

全、张广福、王祥宇、杨
猛、韩继柏、罗淼、王效

荣、李晓明、刘继聪、王

夫涛、周云龙、许洪明、

孙运富、韩庆羽、宋春增
、解自富、朱崇建、诸葛

爱红、周龙珍、姜坤、马

连军、季从瑞、潘宜成、

孟祥文、孟东磊、寇磊、
陈国栋、丁瑞杰、许金芳

、刘建华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

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
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

义对市场监管行为行使

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行政检查权。按照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市场监管行为行使行政

检查权。
(二)违法行为制止权。

对监管对象违法行为进

行现场检查时，发现有

违法行为，有权要求违
法行为人立即改正或限

期纠正(三)部分行政处

罚权。根据相关法律，

对违法行为人直接给予
行政警告、对个人或对

法人(其他组织)处以行

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权。

(四) 提请行政处罚权
。受委托单位发现违法

行为不属于其法定职权

或者委托职权范围的，

应当提请委托单位依法
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

处罚。

2019年2月13
日-2024年2

月12日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

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

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

施行政执法行为;
2. 对受委托单位因

违法导致案件错误所

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

托单位承担，委托单
位承担相应责任后，

可以根据受委托人的

过错责任大小，依法

予以追偿;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

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

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

撤销;受委托单位违
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造成严重后果的，委

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

执法协议:
4.委托单位应组织受

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

加市或县( 市、区政

府法制部门组织的执
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

务学习，并为其申办

行政执法证件;

5.委托单位为受委托
单位提供相关资料及

规范的行政执法文书

1.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
托权限和范围内以委托
单位的名义实施行政执

法行为;
2.受委托单位在履行行
政执法行为时，必须出
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
件，并按法定程序实施

行政执法行为;
3.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
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实施委托单位委托的

行政执法行为;
4.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
指导和监督，参与和配
合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

工作;
5.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
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
6.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
名义执法或者超越委托
权限，乱施行政处罚所
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

托单位自行承担

受委托单位
以自己的名
义执法或者
超越委托权
限，乱施行
政处罚所产
生的法律后
果由受委托
单位自行承

担


